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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实业源于当事人委托占据了律师从业的绝对来源。律

师亦因当事人的委托而与当事人之间存在了一种关联，形成

律师当事人关系。司法实践中，律师在处理与当事人之间关

系上，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1“主导型”：在这一关系下，

律师始终对当事人占据主导、控制地位，即律师“说了算”

，包括会见当事人、决定法律事务运作进程及方式，不承诺

任何法律服务结果等等，从而充分体现律师绝对独立于当事

人之外的关系类型；2“对等型”：表现为律师在处理与当事

人的关系上，强调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的权利、

义务，并通过互为合作，分享权利、承担义务，追求以契约

为对象和范畴的“双赢”；3“信任型”：表现为律师在处理

与当事人关系时，视当事人委托为最大的信赖，追求对当事

人权益保护的最大化，并据此展现出律师当事人关系中律师

对当事人的人格魅力，律师据此获取广泛的现实或潜在的客

户群来源；4“工具型”：在该关系下，律师将自己的职业活

动视为物质财富的实现工具，当事人把律师视为实现自己所

有利益（含合法与非法）的技术人员。律师完全沦为当事人

的工具。有的律师戏言当事人“当时是人，过后不是人”，

并据此得出自己视当事人为工具的现实正当性；5“混合型”

：在该关系下，律师强调信任和契约是处理与当事人关系的

基础，尽管信任和契约的地位不一定完全对等、对称，但坚

持两者是处理律师当事人关系的要点。此外，律师亦强调和



追求执业中的自主性、经济性等。 上述表明：我国当今律师

实务中有关律师当事人关系的秩序十分混乱，并已严重制约

了律师业的发展。 法有规定 一、法律上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

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

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

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这一规定，标示出刑事辩护中律师当事人关系的契约、

自治之内容。 我国《律师法》第29条的规定，表现出法律对

律师当事人关系中以合同及其合同职责所引起的相关讨论的

一种结论。首先，委托人对律师有完全独立权即当事人拒绝

律师辩护或代理的无因性。其次，律师受托后有义务履行辩

护和代理职责，非因法定事由不得拒绝辩护和代理工作。第

三，律师对当事人违法主张或隐瞒事实的，有权解除合同关

系。 《律师法》第33条还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

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

隐私。”这一规定，可以表述为律师职业保密义务制度。进

一步分析发现，律师保密义务的规定将律师当事人关系中的

信任关系作了一个简单的注释。 我国法律上有关律师当事人

关系的上述规制，表明了我国现有法律在安排、处理律师当

事人关系上的基本态度和主要观点：律师当事人关系近于契

约关系，含有信任关系，隐以制约关系。 二、律师职业道德

和执业纪律规范中的规定 司法部于1993年12月27日颁布的《

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以职业准则的方式提出了

处理律师当事人关系的示范性规范，并成为指导、判断律师

当事人关系的重要规范。 我国现有法律和律师职业道德关于

律师当事人关系的规定，更接近于一种功利的描述，而没有



相应可支撑的原理。透过这些规范看到的律师当事人关系，

使人不免发生一定的疑惑。 疑惑之一：律师在刑事辩护和代

理活动中，是契约关系、信任关系、还是其他关系？相互间

的地位、主次如何掌握和评价？法律的强制性应安排什么样

的律师当事人关系？ 疑惑之二：律师职业道德规范所描述的

律师当事人关系，是一种信任关系，还是其他关系？道德在

调节律师当事人关系应注重的核心是什么？ 疑惑之三：法律

和道德在调整律师当事人关系时的调节功能、方法应有何不

同？调整律师当事人关系，应启动何种调节手段及如何实现

最优调节？ 要素之因 毫无疑问，建构律师当事人关系离不开

对形成律师当事人关系的诸要素进行系统的评价。 一、政治

要素 律师在回归社会之后，其社会化和行业化是其主要标志

。为此，发达的与国际接轨的律师业，从开始的评价就要注

重其社会化范畴的政治功能。律师在社会中的强大政治使命

，决定了律师应与当事人及一切社会的人，乃至于国家，保

持其相对独立性。然而，律师的社会仅是以律师脱离、摆脱

国家公职为特征并形成律师业自律自治的管理模式的行业化

，这势必造就了律师业的现在及其未来对当事人的相对依附

。换言之，是社会需要律师，律师同样需要社会。没有了当

事人对律师的需求、依存，律师业及其律师将可能灭失甚至

不复存在。至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当律师在强大的

政治使命的驱使下，强调律师对法治的制度设计和推引作用

，将产生律师独立于当事人的“律师社会公共价值下独立论

”；而当律师在社会化实践中，以行业化为标准，则可能形

成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律师当事人价值下的独立论。

”两种不同的独立，只在于律师对政治功能的不同阶段的追



求及其摇摆，但都确立了“律师独立论”。 为此，我们可以

为律师当事人关系在政治要素下设计出一种结论性判断：独

立、自立。 二、法律要素 一般来说，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律

师与当事人的关系，是一种社会秩序建构的基本要求，是保

护、固定律师当事人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需要提醒的是：

法律从来就不是万能的。 我国现有的法律关于律师当事人关

系的规定包括了合同关系、信用关系、其它关系等诸多内容

，扮演了安排律师当事人关系的主要手段。这是需要人们反

思和警惕的。法律的强制性，使得律师当事人关系的演进因

此受到限制，造成律师当事人关系走向和谐的其他积极因素

被严重弱化，甚至可能成为制约律师当事人关系的发展障碍

的结论。 三、道德要素 律师职业道德主要表现为律师从业操

行和准则，即职业行为准则。从道德层面，互为诚信是最起

码的道德需求和道德支撑。众所周知，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

的法律事务，律师不能向当事人承诺结果，当事人却仍将事

务交与律师。那么，除了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和律师对当事

人的信任，双方已没有与对方合作的任何判断前提。 四、文

化要素 现代律师制度所产生的法律文化，立足的是自由平等

，它强调的是个人利益和权利的正当性并通过民主规则和法

治原则去实现社会整合。与此不同，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立

足于宗法等级，它强调的是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并通过“重

义轻利”的道德教化及刑罚“惩恶于后”的辅助使用以求达

到社会和谐。这表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律师制度这

样一种现代标识之间矛盾重重。 相对结论 一、契约为本、信

用至上：律师当事人关系的内容设计。 通过契约，将对方的

权利、义务明确化，使律师通过维权而实现进一步的发展与



自治，当事人则通过律师实现了对民权的维护和追求。法律

的这一安排，符合社会机制的秩序要求，具有现实的正当性

。就个别而言，律师当事人因合同关系，双方合同一经履行

结束，双方遂解除关系，从而加速律师在社会机制建立中的

流转作用。事实上，律师与当事人在合同关系下可俗称为“

雇佣关系”，只是双方以互补性、对价性为前提。至此，从

规范这一“交易”过程的秩序出发，选择用契约的形式无疑

是令人信服的。 另一方面，契约在律师当事人关系之间起的

作用决不能被夸大，更不能被误导。律师与当事人之间所发

生的所有刑事辩护和代理工作，源于当事人对律师所具有一

种近乎“天然”的信任，否则，当事人没有任何选择律师的

判断基础。律师固然有专业知识，但从不承诺办理结果。当

事人对其专业的选择，充其量是一种可能的预期，从根本上

还是选择了对律师的信任。至此，律师当事人关系的重建，

必须把道德所要求的诚信放在律师当事人关系内容的首位。

具体表现为，律师业应制定自治自律的行业规范及其相关行

为准则。通过律师道德规范化建设，赢得当事人信任，使律

师当事人关系趋于常态和理性。 二、道德为主，法律为辅：

律师当事人关系的方法设计。 道德在调节律师当事人关系方

面应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前所述，任何律师当事人关系

的建立之前，双方在理论上没有合作的前提和依据。即使当

事人选择以物质手段雇佣了律师，但其根本还在于对律师的

信任。当事人不信任律师或对律师不信任了，当事人与律师

的关系即告破裂。即使勉强存在，也难以满足各自的预期，

合作几乎不再可能。据此我们进一步强调的是：在我国律师

制度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律师自治为目标的社会化进程



应强化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对律师当事人关系的推进，尤其应

从技术上加大制定道德规范的力度，尽快制定与国际接轨的

我国《律师职业行为标准规则》。 我们同样重视法律对律师

当事人关系的调节作用，但坚决主张“节俭”。法律的方法

之一在于它的强制性及其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法律只能解

决过去而无法预见未来，此时，恰恰可以通过道德的广泛调

节得以弥补。在达成一致或进一步一致的道德规范基础上形

成法律调节，又极大弥补法律调节手段的原有不足。尤其需

要指出的是，我国律师制度正处于一个以现代标识为目标的

建构过程中，包括律师当事人关系的社会机制的形成，本身

需要一个矫合的复杂过程。至此，法律在调节律师当事人关

系方面应立足于底限保护，即只需以合同形式对“雇佣关系

”加以权利、义务的规制即可，这是法律方法的优势，也是

达成一致的共识。除此之外，在现阶段法律的调节手段应更

多地让渡于道德调节手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